
国家乡村振兴局 民政部

关于印发《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乡振发〔2022〕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乡村振兴局、民政厅（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民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乡村

振兴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支持力度，更好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国家乡村振兴局、民政部制定了《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国家乡村振兴局 民政部

2022 年 5 月 7 日

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动员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搭建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平

台，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按照《民政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动员引导社会

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共同富裕方向，将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加大帮扶力度，助力守牢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底线。积极探索创新，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参与乡村产业、人才、文化、

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二）目标任务。组织动员部分重点社会组织对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进行对接帮扶，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动员

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

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针对乡村振兴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开展

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搭建项目对接平台，促进帮扶项目落地实施。选树一批社

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先进典型，强化示范带动，推动形成社会组织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良好局面。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和改进社

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充分发挥社会

组织党组织领导作用和政治核心作用，确保社会组织扎实有序参与乡村振兴。

（二）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政

策引导、统筹协调和规范监管，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必

要支持。

（三）坚持依法推进。坚持依法合规管理，确保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合理有效的工作评估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有效

防范风险隐患。

（四）坚持社会协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优势作用，以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

兴为载体，引导和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广泛参与。充分维护农民利益，尊重农

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三、重点任务

（一）结对帮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组织有

一定实力和能力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东部省（市）社会组织，力争对 160 个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通过一个社会组织帮扶一个或多个重



点帮扶县，或多个社会组织组团帮扶一个或多个重点帮扶县的方式参与帮扶。参

与专项行动的社会组织要立足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产

业、就业、教育、健康、养老、消费帮扶或多样化帮扶。鼓励东部省（市）社会

组织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参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鼓励有国家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的西部省（区、市）的社会组织对本地的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开展帮扶活动。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对西藏、新疆开展帮扶活动。参与结对帮扶的

社会组织要注重对当地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培育、培训，要挖掘当

地潜力，激发当地发展活力，促进帮扶项目留得住、可持续、出成效。

（二）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

引导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依据章程、业务范围和自身专长优势，开展专业化、差

异化、个性化特色活动。动员引导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聚焦产业、就业和消

费帮扶，打造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品牌。动员引导各类社会组织聚焦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造社会组织参与乡村

建设品牌。动员引导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聚焦“三留守”人员等

特殊群体巡访关爱、促进矛盾调解、发展农村养老服务、培育文明乡风等，打造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品牌。通过打造具有可持续性和影响力的公益品牌，动员

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开展示范创建，探索有效参与机制，抓点

带面发挥好引领作用。

（三）聚焦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开展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组织有条件、

有实力的社会组织针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开展项目

对接活动，集中优势资源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每年

根据工作推进情况确定当年社会组织乡村行的地域和主题，组织全国性社会组织

和东部省（市）社会组织到相关地区，开展富有特色和成效的项目对接活动。对

社会组织项目对接及项目落地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对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进行研

究总结，加强宣传推广，逐步推进形成活动品牌。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国家乡村振兴局、民政部加强组织推动和统筹协调，

推荐各自领域有一定实力和能力的社会组织，与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结

对帮扶，并组织开展打造乡村振兴公益品牌和社会组织乡村行活动。强化年度工

作部署，及时调度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存在的问题。国家乡村振兴局社会帮扶司



和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作为联络单位，具体负责沟通协调、跟踪调度、典型宣

传等工作。

（二）强化政策支持。国家乡村振兴局、民政部推动社会组织资源供给和农

村需求实现有效对接，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搭建参与平台、提供信息服务。

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鼓励各地民政、乡村振兴部

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为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政策支持。

（三）强化工作落实。各省级乡村振兴部门、民政部门协调好本省（区、市）

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可按照本方案，制定本省(区、市)社会组织助力乡

村振兴行动方案，每年底向国家乡村振兴局、民政部报送本地区社会组织参与乡

村振兴工作情况。县级乡村振兴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协调做好社会组织与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结对工作，提出工作需求，加强工作对接，衔接做好社会组织助

力乡村振兴相关工作。

（四）强化组织培训。民政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围绕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

振兴工作组织开展培训。各地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要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政策引导

和能力培训，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振兴。

（五）强化激励引导。国家乡村振兴局会同民政部搭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

兴专项行动统计平台，建立反映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专项行动的评估评价体

系。开展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案例征集研究，围绕专项行动选树优秀社会组织

和知名公益品牌，总结经验做法，加大宣传推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营造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


